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ENERGY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9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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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宋海良先生及馬明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樹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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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离任高级管理人员

违规减持公司股票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情况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陈晓华

先生因工作原因，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公告。

陈晓华先生离任时持有公司 443,370 股 A 股股票，2024 年 3月

19 日，陈晓华先生减持公司 23,370 股 A 股股票，违反了《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第十二条规定：“董监高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其就任

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二）

离任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经公司自查，陈晓

华先生并未获悉任何公司有关信息，上述减持行为不构成其他违规

交易。

二、本次违规减持的致歉与处理

陈晓华先生本次减持公司股份非主观故意违规，系对减持规则

理解不充分所致。发现减持有误后，陈晓华先生主动向公司说明，

立即全额购回违规减持的公司 A 股股票 23,370 股，表示日后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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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股票账户管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并就本次违规减持股份

行为向公司及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

习，并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份的行为，避免此类情况

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7 日


